
 
 

協定未予規範低於國際標準

符  合 
SPS協定規範

 
 
 
 
 

會員措施 
依協定第 3. 2條

符合國際標準

高於國際標準

 
項標準對我制度面之影響，

 

具科學證據與風險分析

(協定第 2條、第 5條)
無科學證據、風險分析 
違  反 

SPS協定規範

俾能妥善因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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